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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与国家能力

龙登高　王　明　陈月圆

摘要:封建王朝通过严密控制基层社会以维持大一统的感性认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最新的

研究表明需要对此认识进行系统反思.封建社会中,以士绅为核心的各类民间组织,主导着基层社会的公共

产品与公共服务,政府亦广泛委托牙行、歇家等民间主体完成赋税征收与公共管理事务,从而实现对基层的

间接管理.因此朝廷可以通过较简短的委托—代理链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官僚体系的激励不相容问题,

降低大一统的管理成本,亦能分散风险,从而实现对庞大国家的有效管理.基层自治具备产权制度基石,

是短缺经济与信息技术条件落后约束下的政府治理之道,也是当时国家能够实现大一统的重要原因.近

代以来,基层自治在日益强化的政府控制下式微,但其制度遗产值得思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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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西欧国家,大一统是传统中国的突出特征.以往的感性认识乃至长期以来的主流思潮认

为,历代封建王朝对基层进行严密的管制,以强化国家能力,维护大一统.然而,朝廷对基层社会的管

理,是严密控制,还是趋于放任自由? 是直接管制还是基层自治? 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

民间组织在基层秩序中的角色,揭示了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相得益彰的复杂关系① ,但尚无成果论述

基层自治与国家能力的关系.
本文主要讨论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基层自治,指的是民间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② .传

统中国的基层自治,既不是西欧的自治政府,也不同于当代中国的村民自治,而是各类民间主体自发

提供公共产品,并与政府有序联结的基层自治.西欧的城市自治政府拥有独立的法律制度和强制

力③ ,当代中国的村民自治受到党组织的领导④ .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是一种自生自发的形态,介乎

独立性与从属性之间,作为制度遗产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与理论启示.二是国家能力(statecapaciＧ
ty),简单而言可视为国家实现其意志与目标的能力⑤ .传统中国的国家能力是在与民间社会互动的

过程中塑造的,政府以民间组织为中介实现间接管理,民间主体得到政府的认可与支持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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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在笔者的初步研究基础之上进行系统论述①.清代市场与社会的发育,使基层社会的能量得

以扩大,民间主体的功能得到强化,甚至形成了与政府之间的市场化联结纽带.中央集权与专制政府的

严厉管控,主要针对官僚体系与地方政府,属于政治上的强力管控.对于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在经济上实

行“自由主义”,以自主自立自治的模式实现社会治理.这减轻了政府通过官僚体系实行直接管制或治理

的压力,使得传统中国可以在有限的信息条件与短缺经济之下,以较低的成本维系“大一统”,构建其国家

能力.这种治理模式不仅存在多层面与全方位的表现,而且具备其制度基础与内在的逻辑.

一、基层自治与政府间接控制

(一)制度化的基层自治体系

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以民间力量为主导,官方力量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并大致形成了一套与

之相应的制度体系.在基层行政层面,保长、乡约等虽然由政府任命,可称为准官吏,但不属于公务员

系列,不领官俸.以村落为基础的“里”在完成其赋役征收功能的基础上也具有一定的村落自治功

能②.在实际运行中,保甲制度的运行是没有效率的,州县官也极少认真推行这一制度③.萧公权认

为,保甲制度至少在中国南部地区是失败的,其作用十分有限④.受政府委托,保长完成赋役,乡约力

行教化,但他们没有可支配的资源.在基层社会中,其地位低于获优免赋税的士绅,且受制于主导民

间组织而控制公共资源的士绅.保甲、乡约没有报酬与经费,但基层事务开支不小,因此一些地方的

民间组织从“大公产”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其公共事务的经费⑤.保甲等官方设计的制度在基层运转的

无效率,往往是因为官方设计的初衷与民间自发秩序的冲突.乡村社会自有其运转的逻辑与制度基

础,而统治者在设计保甲制度时,总是力图避免受到乡村内生力量的左右⑥.

图１　民间主体与基层自治

因此,在基层自治体系中,各类民间主体是主要的行动者,政府一般只是起到间接的作用,如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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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在这一体系中,士绅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诸多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①.在大部分情况

下,对地方基层秩序的构建与维护,是基层社会精英们的自觉行动②.士绅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
也同时被赋予了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身份和职责,亦能因此获得政府相应的表彰,享有一定的减免赋

税的特权.科举制度因而与地方公共事务相连,激励士绅参与其中.道光年间湖南浏阳建设狮山书

院时,政府就曾对捐款和“董事出力”的士绅给予九品顶戴等不同程度的表彰③.
(二)民间组织主导基层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士绅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并非依赖其个体的力量,而是依靠制度化、组织化的民间组织平

台.公共产品的提供,一般被认为是现代国家能力的核心所在.传统中国的基层公共产品,并非由政

府直接供给,而是主要依赖以士绅为核心的各种民间组织完成.多样化的民间组织全方位提供各类

公共产品,在政府的支持与配合下自发运行,是基层治理的中坚力量.
公共设施建设方面,桥梁、义渡、茶亭、道路、水利工程等等,通常由民间公益法人组织兴建与维

护,供民众免费使用.它们拥有法人产权的财产,具有独立性,理事会形式的组织治理模式使得管理

公开透明,运行良好,长期延续④.政府对于民间自发形成的公共秩序亦加以尊重,山西洪洞、赵城、
霍州三县交界处１５个村自发组成的“四社五村”用水体系,由明清延续自当代,四社轮流主办水利工

程、财务与祭祀活动⑤.救济与慈善的运行情况与之类似,虽然政府有一些拨款,但往往由民间团体

主持、参与.康熙二十年之前,征信录就已经被用于管理善会善堂的账目⑥.民间团体向社会公开财

务,能够避免寻租行为.
主要由私塾、义学和书院构成的民间教育系统,也受到政府的鼓励与支持⑦.晚清“千古奇丐”武

训,能够利用地权市场、金融市场与法人产权制度来理财筹资,由理事会兴建和管理义学⑧.这一事

例虽然极端,却说明当时具有普遍的制度基础.
宗教方面,历史上中国的宗教自由和多样化,与同时期欧洲的教派对立与纷争迥异.佛道寺庙与

地方神祇遍布各地,不仅提供宗教与信仰服务,亦广泛提供各类公共产品.寺庙以民间施舍置产,自
魏晋以来就有放贷的传统⑨,为基层百姓提供金融服务.以寺庙为中心开展的庙会,亦成为集会娱

乐、商品交易的场所.
其他民间主体也在社会各领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行会、会馆、商会等在工商各业中形成的行

业协会,负责制订行业规则,不仅处理行业内部的协调事务,还能够有效协调与政府和社会的各种关

系.在金融领域,合会之类的民间金融组织由来已久.在体育、文娱方面类似组织也很多,如宋代

杭州民间组织冲浪比赛,每年都有健儿伤亡,苏轼下令取消,但有令不行,因为民间有广泛的兴趣、资
金支持与组织能力.

家族、宗族可以视为以血缘为纽带的民间组织,不同程度地承担了礼仪、赋役、经营、救济互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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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①.家族普遍拥有的族田,开展家族与基层社会的公共事务.
民间组织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还包括社会治安的维护.甚至在遇到匪乱的情况下,也是民间自救

自卫,晚清团练就是如此,靠地方团练而兴起的湘军还挽救了太平天国冲击下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
光绪«嘉应州志兵防»之«团练乡约章程»第一条“使乡自为守,民自为卫.且使乡相救援,民相卫护,
然后可戢暴安良”,直接地点明了民间自发组织维系治安的情况.类似地,准军事化的社学组织在晚

清广州府各县普遍存在②.
综上所述,民间自组织体系是一种普遍、全方位的存在,而且源远流长.各层面、各领域的民间组

织相辅相成,彼此配合,推动着基层的自我管理与自我运行.
(三)官不下县:政府间接控制和管理基层社会

“官不下县”,是指正式行政机构与官僚体系设置到县级,县以下实行间接管理,通过各种渠道与

手段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基层社会.“官不下县”并非“皇权不下县”或“国权不下县”,尽管在明清时期,
对于某些江南等地区发达的市镇,政府已增设了巡检司作为县以下的常设机构以维持水陆治安巡逻,
也出现了同知、同判驻镇,或直接委派县丞、主簿管理.但这属于制度安排上的“权宜之计”,并没有在

全国普遍铺开、纳入固定的官僚行政体系之中③.总之,政府权力对基层行使间接管理,不通过行政

体系或官僚体系,而是通过各种民间中介主体来实现.
各类民间组织几乎都能得到政府的鼓励与支持.民间基础设施,政府虽然无力为之,但修桥补路

被纳入官员考核内容,县官无不大力支持,甚至亲自倡导和率先捐款.不少书院、救济、慈善等机构获

得政府的资金补助,政府也可能拨入罚没的土地作为其资产.所谓的“官督民办”④,正是民间组织与

政府合作的写照.
在民间组织之外,也有市场主体参与不同层面的公共管理.牙行、官中、歇家等为商品市场、地权

市场提供中介服务的民间主体,通过交纳押金等方式获得政府授权,代理政府收取契税,并参与维护

市场秩序,成为清代县衙与基层社会的一种市场化联接.歇家以市场为生,以其信息优势与活动优

势,在政权与基层之间上传下达,并接受政府的委托,代理完成某些政府职能,如包税商代为完成部分

税关赋役的征纳⑤.牙行、歇家等非官非吏,杜赞奇谓之营利性经纪⑥,不需要政府编制与薪资,避免

了官僚队伍的膨胀.官府采取一系列激励与约束机制,促使代理人或包税商与利益相关方有效维护

基层市场秩序.官中、歇家、牙行等公共管理的民间主体,与士绅和民间组织一起,成为政府联接基层

社会的桥梁与纽带,协助政府低成本地实现基层的有效治理.这种政府依托民间主体实现公共管理,
进而维持大一统政权的模式构成了传统中国基层治理体制的一大特色.

与基层自治的逻辑相似而表现更为突出的是,对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等所谓“化外之地”,王朝先

后实行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等.“因其故俗,治以宽大”⑦,尽量不干预其政体、宗教、法律与税收制度,
在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框架之中保持高度自治,类似于本文开篇所说的自治政府,以较低的管制成本维

持着国家统一的名分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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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层自治的制度基石

(一)私有产权:独立与自由选择的制度基础

基层自治的前提是个体农户与民间组织的独立性.米塞斯曾强调,“私人拥有生产手段乃市场经

济的基本制度”,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土地或资本的所有者才能通过满足他人的需求获得财产收益①.
在传统中国,农民独立性的基石是土地私有产权与个体家庭农庄自主经营,民间组织的独立性则来自

“法人产权”及其自主发展.
在私有产权制度下,农民可以建立自己的农庄,拥有独立、排他的财产,才有安身立命之基②.明

清个体农户能够在获得土地所有权、占有权或使用权的基础之上,自由配置各种生产要素,自主、独立

经营其家庭农庄③.劳动力逐渐获得基本的自由流动与选择权力,允许人口跨区域流动与跨社会阶

层流动,民众通过创造和积累财富可以提升经济地位,通过参加科举可以提高政治与社会地位.与之

相对应,从战国至秦汉,平民百姓(庶人)开始突破等级制度而自由致富④,唐宋以来可称为“富民社

会”⑤,至近代向市民社会演进.
土地私有与农庄独立经营为劳动力的自由选择奠定了基础.没有独立、排他的财产权就难以摆

脱人身依附性与经济依赖性,如农民在魏晋南北朝或西欧中世纪依附于庄园,或在计划经济下的依附

于人民公社与单位.中世纪西欧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农民依附于庄园,难以建立独立经营的个体农

庄,这造成了前近代西欧无产者占总人口比例大约是近世中国的３ ５倍.西欧的无产者被迫成为工

商业者,在庄园之外逐渐形成自治性城市,进而成为西欧变革的重要诱因⑥.
对组织与机构而言,拥有排他的法人产权,才有可能独立存在、自主发展.法人产权可以说是私

有产权的衍生形态,反映了私有产权的发育程度.法人产权在公益机构、慈善机构、会馆等非营利性

机构当中都有呈现,族田、庙田、学田也可归属于法人产权.这些法人既是在政府档案中有登记的产

权单位,同时也是交易单位,还是纳税单位.
基于自发自主意愿的契约具有法律效力,“官有正典,民从私契”.宗族与不少民间组织所制定的

规章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如民间为保护山林环境不被破坏的“禁约”和维护治安的“合约”.
这些“约”实际上是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秩序,存在不同的类型与性质⑦,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尊

重,即使遇到皇帝的大赦也可行使“抵赦条款”.在清朝的民间词讼中,提交官府的诉讼只是民间同类

纠纷中极小的一部分,甚至提交官府的词讼案件,最后也只有少部分由官府裁判,多数仍发回民间,根
据民间惯习来解决⑧.

(二)自然约束下的有限政府与经济自发演进

中国历史上专制与集权通常被渲染得无所不在,为所欲为.其实,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受
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的约束,专制程度与对资源的控制水平通常是有限的.在濮德培、墨子刻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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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清代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limitedstate)①.
交通运输条件和信息传递的限制.政府对于四方的控制力、资源汲取能力一般以首都为中心递

减.这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中央对地方官的监督管理难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上升,二是皇帝与中央

从地方敛取财物的工具与能力都受到制约.因而财富向中央集中的范围和程度都不高,地方特产、贡
品或奢侈品供皇室消费,其数量始终有限.清代的数据表明,距离北京越远的区域,各府能够征得的

土地税额与县级区划的数量都更少②.
金融工具的限制.当代金融机构有效集中了民众的财富,当金融机构由政府管控时,也就意味着

政府可以借此汲取社会剩余.传统时期官方缺乏有效的金融工具,社会剩余只能通过赋税渠道流向

政府,几乎不存在其他的资源汲取和调配方式.虽然政府可以通过铸造钱币的方式获取“铸息”收入,
却要经常面对“铜荒”等原材料短缺的困境,也无法杜绝民间私铸.清代采用的是银铜复本位的货币

体系,但白银主要来自日本、美洲及缅甸等地,不在官府控制范围之内.因此,传统中国的政府,在金

融工具的限制之下,既无法有效汲取社会剩余,也无法充分获取发行货币的收益,掌握社会资源的能

力存在天然的限制.
由于政府在非政治领域的放任,基层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自组织体系.它主要不是

靠外部指令来运行,而是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成有序结构,并且

这种自发力量表面上看起来很柔弱,长期而言却是坚忍顽强的.从历史长河来看,其规则是由无序走

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为使纠纷的损失最小化,各方不断磨合形成规则,无论是地权市

场还是交易契约,都逐渐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习俗与惯例.凡此都不是政府能够先天规定的,一般都

是政府认可民间的惯例,进而从国家法律上进行认可和规定.如典权交易规则由宋至清的演进,最终

形成了“胎借—租佃—押租—典—抵押—活卖—绝卖”层次分明且具有内在逻辑的地权交易体系,促
进了土地流转与生产要素组合,提高经济了效率③.传统中国保持着尊重民间惯例、协调而非对抗的

精神,直至近代才发生了较大变化.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方面,与民争利常受到指斥,而藏富于民则被视为祖宗之道.虽然

政府专卖制度一直存在,但在宋以后多采取市场化取向,明清时期则全面走向式微,到鸦片战争前,政
府专卖的商品只剩盐和茶④,因此,民间与市场以自组织体系运行.在朴素的经济自由主义取向之

下,传统经济仍能不断成长,产生了不少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如世界最早的纸币,起先是由商人在成

都平原自发创制的,是一种民间创新,随后逐渐被官府接受并成为正式制度.这是一个庞大帝国的低

成本的治国之道,也是王朝与大一统能够长期存续的保障.

三、基层自治支持国家能力:内在逻辑与历史实证

国家能力不应简单以政府直接控制基层的强度,或可直接支配资源的多少来度量,更不应理解为

政府权力超越一切约束与限制的能力.不同于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现代国家,对于传统中国而言,国
家能力主要体现为以较低成本维系“大一统”,实现长期稳定治理.基层自治、政府间接控制的治理模

式,成为凭借当时的国家能力实现长期稳定统治的制度机制与保障.
(一)改善朝廷与地方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朝廷与地方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一是要克服激励不相容,二是要尽量避免信息传递失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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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而言,皇帝力求驱使官员在与朝廷目标和利益一致的轨道上卖命,同时又要防范官员中饱私囊.
历朝官僚体系的制度建设中,均强化激励机制,严格监管、督察与约束机制.清代承袭明制,又多有创

新,乾隆时期形成了“年终密考”制度,对地方官的考核和简选发挥了独特作用①.两千年的文官制度

维系大一统,成为中国特色的制度遗产.
就后者而言,信息在委托—代理链条上传下达过程中容易扭曲与失真.每一级政府、每一个官

员,都会根据其部门本位、自身利益、个性偏好与判断能力对信息加以筛选.链条越长,层级越多,信
息失真与扭曲越突出.“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②,或像当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信息传递

滞缓,交通运输不便的时代,天高皇帝远、尾大不掉的现象也颇堪忧虑.
通过基层自治与官不下县,朝廷可以缩短朝廷与地方的委托—代理链条,以期克服官僚体系信息

传递失真,也减轻激励不相容问题.基层自治作为制度基础,支撑基层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短小精

悍的官僚体系能够摆脱繁琐复杂的基层事务,专注于完成朝廷委托的国家事务,有效地构建了传统中

国的国家能力.
在西欧,现代国家取代封建制的过程中确立了文官体系,但覆盖范围小,通常只有数百万、上千万

的人口.而长达两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官体系,覆盖范围相当于整个欧洲③.相比较而言,传统中国文

官体系不能不说具有其独特性,短小精悍的官僚体系控制广土众民,黄宗智称之为“简约的集权治

理”④,这离不开政府对基层秩序的间接管理,基层自治与国家治理能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分散风险,降低管理成本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基层社会具有高度的分散性与多样性.基层官员代表朝廷治理地方,
当权力直达底层时,固然有助于政府动员力的提升,但却也意味着责任与风险的集中,基层矛盾连累

或归咎于中央的可能性大幅提高.但是如果对地方适当放权,允许基层自治,则危机能够就地消化.
由此减少系统性风险,朝廷更不会成为指责的对象.尤其是在相对较为封闭的传统中国,即使某一区

域基层民众抵制地方官吏,也很难引起其他区域民众的共鸣,更难以同时出现反对中央的浪潮.
更何况,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政府直接管控基层意味着庞大的官僚体系.但传统短缺经济下政府

的税基有限,税收能力也受到官僚体系的效率与技术条件等方面的制约.李伯重发现,以华亭、娄县

地区为代表的江南,政府税收所占 GDP的比重为４％５％⑤.石锦建的研究亦表明,明代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由１５世纪初的９％,稳定下降至１５世纪末的４％左右⑥.官僚体系的规模受到财政条

件的限制,朝廷将权力彻底渗透到基层将面临高昂的成本,收益却十分有限.因而通过基层自治的方

式能够有效减轻管理成本,并维持基层社会的基本稳定.
因此,明清两代都维系着一个官员人数较少的官僚体系.与此同时,官僚体系直接参与的基层事

务也十分有限,清代光绪时全国公共建设的每年仅１５０万两⑦,平均到每个县不过区区数百两.
(三)激发民众的创造力

基层自治所表现出的草根民主或朴素民主,公开化、透明化,可以激发民众的创造力.这种民间

自生自发的制度可以因地制宜,通过各地的创新尝试,民众能够自由地进行选择处理.具有生命力的

制度被自愿选择、移植,不断得到改善和扩展.反之,不具备竞争力的制度,则会被淘汰.义渡、廊桥、
水利设施等由公益建造、免费使用的制度,在各地推广,呈相互砥砺之势.当民间拥有自我决策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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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时,各地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竞争与创新会带来更适合当地情况的制度安排.
(四)基层自治或能制衡官僚体系

依赖官僚体系中监管督察部门对官员的约束,实际效果有限.需要来自政府外的力量,而独立的

士绅和民间组织有时可能成为这种约束因素.基层自主自立,或可以抗衡官员的狐假虎威,甚至可以

和中央遥相呼应,自下而上地监督官员,能够把权力关进笼子.极端的例子是朱元璋,允许民众将他

们认为的不法官员“绑缚赴京治罪”!
清代“刁生劣监”(“刁衿劣监”)深受官僚厌恶,因为他们帮百姓诉讼①,甚至直接越级告状,挑战

地方官员话语权,可能使官员威风扫地.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士绅利用其信息、知识和民间力量能够

对官员的权势产生某种制衡力.从长期而言有利于消化潜在的冲突因素,使之在萌芽状态中得到解

决,而不致累积成为大问题.实质上既有利于基层,也有利于国家能力.
在感性和直线思维下,似乎政府和官员的权力不受约束,国家能力更强.现在“权力关进笼子”成

为常识,从长远和整体的视野下,官员和政府受到制衡,政府能力可能反而增强.英国光荣革命的历

程表明,政府受到议会的约束与监督,是政府信用增强的重要途径,从而为政府融资以支持战争提供

了帮助.在近代西欧,只有那些既实现了财政体制的中央集权(Fiscalcentralization),同时政府行政

权力又受到制度约束的国家(limitedgovernment),国家财政能力才能得到更大的提升②.在１６１８
世纪西方各国的竞争中,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税收更具合法性基础并提升了其公债信用,从而获得了

更强的财政动员能力,而西班牙和法国则相形失色③.

四、政府直接控制在近代逐渐替代民间主体与基层自治

传统中国基层自治的治理模式,体现在基层行政、市场主体、民间组织等非政府主体承担了基层

公共品的提供与治理,从而有效缩减了官僚体系的委托—代理链条,使中央政府能够低成本地实现大

一统政权对广土众民的有效统治,由此塑造了传统中国的国家能力.这种朴素的经济自由主义取向

始终在与专制集权的博弈过程中消长,作为人类天性的朴素追求,在中国是强韧的,源远流长.但缺

乏正式的制度体系支撑,当约束条件变动时,它无法抗衡政府权力的膨胀,在强势政府面前,它有时变

得脆弱不堪.在王朝末期或暴政时期,这种取向时常受到违逆,而此时,王朝自身也就随着社会经济

的衰落而崩溃.
近代这一传统受到逆转与扭曲,主要是如下原因:(１)近代公共设施与公共事务的需求增多,政府

职能逐渐扩张,官僚体系向下渗透,原来由民间承担逐渐转为政府承担.(２)随着城市化的逐渐深化,

１９世纪之后部分地区的乡绅进城,清末科举的废除使士绅失去功名激励机制,２０世纪前期出现了劣

绅化,士绅有时反而成为基层秩序的破坏者.(３)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产生了富国强兵的追求,集体主

义、政府控制日益成为社会共识.(４)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计划经济理论成为２０世纪中期世界主流

思潮,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社会经济走势.
随着政府直接管理日益向基层渗透,同时公共事务增多,政府承担的公共职能增强,作为官府中

介的民间组织在近代或是逐渐官僚化,或是被替代,如代理官府收税的牙行、“官中”,变成官吏直接征

税.民间组织拥有的“公产”,有的被强制转化为公共设施,如清末的“公产兴学”“庙产兴学”④.到了

２０世纪中后期,民间组织甚至一度被意识形态视为政府的对立面而被连根铲除.在计划经济时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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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被视为封建残余而清除.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各种“会”“社”,要么不复存在,要么被改造成为准政府

性的事业单位.
为了获得对基层的强控制力与组织力,政府包揽了一切,变成了无限责任政府,承担了大多数

公共事务与全部风险.主流思潮认为,教育、医疗、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都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承

担.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潮至今仍很有影响,以至于忽视了公共品的供给主体是可以多样化的,
政府之外的供给者也可以是有效率的,政府直接供给反而会存在种种弊端①.事实上,政府的经费

的唯一来源即是税收,于是财政体系与纳税人均不堪重负,并失去了多样性与创造性,政府与民间都

失去活力.
传统中国未能自发走向“资本主义”,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使人们强烈怀疑中国传统经济的活力,

寄望于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来推动中国现代化,这成为２０世纪的中国主流思潮②.特别是在中国救亡

图存的民族危难中,民间经济自由主义与基层自治的传统日渐式微,几近消失于国家治理与学人视野

之中,被人遗忘或受到曲解.正本清源,独特的制度遗产能带来理论创新与现实启示.

OntheGrassrootsAutonomyandStateCapacityofTraditionalChina

LongDenggao　WangMing　ChengYueyuan
(SchoolofSocialScience,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０８４,P．R．China)

Abstract:Ithaslongbeenthe mainstreamideathatimperialgovernmentmaintains “thegreat
unification”bystrictlycontrollingthegrassrootssociety．Thisperceptualunderstandingneeds
systematicreflectiongiventhelatestacademiaachievements．Takenthegentryasakeyfigure,
variousnonＧ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dominatedthepublicgoodsandservicesin grassroots
society．Atthesametime,thegovernmentalsoentrustedprivateentitiessuchasYahangandXiejia
toundertaketaxcollectionandpublicmanagementaffairs,whichmadeindirectmanagementofthe
grassrootssocietypossible．Therefore,theimperialgovernmentwitharelativelyshortprincipalＧ
agentchaincouldrelievetheincentiveincompatibilityofthebureaucraticsystemtoacertainextent,
reducethe managementcostof “thegreatunification”,anddiversifyrisks,therebyrealizing
effective managementofa hugecountryintraditionalChina．Grassrootsautonomy hadthe
cornerstoneofthepropertyrightssystem,whichwasalsoarationalapproachforthegovernmentto
governinashortageofeconomyconstrainedbybackwardinformationtechnology．Thisisan
importantreasonwhy“thegreatunification”couldbeachievedandmaintainedwithstatecapacityat
thattime．Since modern times,grassroots autonomy has recession under the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governmentcontrol,butthetheoreticalenlightenmentofitsinstitutionalheritageis
irreplaceable．
Keywords:Grassrootsautonomy;Civilorganizations;Publicgoods;Statecapacity;Property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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